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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等基础场景，未能充分扩展

到社区、园区、校区等集体空

间和以电力、燃气等民生数

据为基础的应用场景，限制

了碳行为核算的自动化和精

准性，公众参与后难以获得

实质权益反馈，导致平台吸

引力不足。

二、加快发展方式绿色
低碳转型的法律对策

（一）完善能源结构调整

法律体系，促进新能源发展。

其一，制定《陕西省能源绿色

转型促进条例》，通过地方立

法明确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

标，设定分阶段削减指标，建

立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和有序

退出机制，并规定相应的补

偿机制。其二，制定《陕西省

新能源发展促进条例》，明确

新能源发展的目标、责任和

激励措施，推动源网荷储一

体化发展；建立可再生能源

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动态调整

机制，规定电网企业全额保

障性收购义务，对弃电率超

标的地区实施责任追究。其

三，在《陕西省新型储能参与

电力市场交易实施方案》基

础上，通过地方立法明确独

立储能项目的容量电价、辅

助服务收益分配规则，将储

能配套比例纳入新能源项目

核准条件。

（二）强化刚性约束法律

机制，倒逼高耗能产业转型。

其一，基于全省碳排放强度

和总量控制目标，制定并动

态更新高耗能、高排放行业

的准入“负面清单”和能效

“标杆水平”。依据《陕西省

用能权交易管理办法》，明确

六大高耗能行业年度能耗减

量目标，将能耗降幅与用能

权配额挂钩，未达标企业限

制交易资格并核减产能指

标。其二，制定《陕西省环保

产业发展促进条例》，设立省

级环保产业专项基金，加大

对中小微环保企业的支持。

其三，构建新兴绿色产业发

展的法律保障体系，对新开

工重点新能源和能源低碳转

型示范项目、技术创新项目

制定财政资金、税收减免、土

地资源配置、绿色金融等政

策法律保障，推动新兴绿色

产业集群化发展。

（三）完善绿色金融法律

制度，支撑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建设。其一，在《陕西省金融

支持绿色高质量发展实施方

案》的指引下，制定具体实施

细则，建立强制性绿色信息

披露制度，将绿色信贷、绿色

债券、碳金融等纳入制度框

架，明确金融机构的环境尽

调义务与绿色投资比例要

求，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绿

色项目的信贷投放和投资力

度，并配套相应的激励政策

和惩罚机制。其二，搭建绿

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整合

碳数据与金融产品，开发“碳

惠贷”等特色工具，提高绿色

保险覆盖率。其三，发挥绿

色金融优势，探索碳市场履

约激励制度，对按时履约且

减排量突出的企业，给予贷

款利率优惠，加快碳排放权

交易市场建设。

（四）健全公众参与机制，

构建碳普惠法治保障体系。

其一，制定规范性文件，明确

规定“三线一单”数据平台增

设政策解读、意见征集、成果

展示等法定公共服务模块，

将公众互动与业务审批置于

同等重要地位，为公众行使

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

权提供制度化通道。其二，

借鉴浙江等地经验，由省生

态环境厅会同文旅、交通等

部门联合制定《陕西省碳普

惠管理办法》，确立全省统一

的碳积分核算标准、获取途

径及兑换规则，强制要求平

台接入多元化生活场景（如

绿色消费、垃圾分类），并明

确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商

品折扣等实质性权益，确保

激励措施合法、稳定、可兑

现。其三，建立协同实施与

监督机制，明确发改、财政等

部门在碳减排权益资源供

给、资金保障等方面的职责，

形成部门联动。同时，规定

平台运营方定期公开积分兑

换执行情况报告，接受社会

监督，对未落实激励措施的

行为设定相应的问责条款，

保障政策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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